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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说明

为加快推动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建设，充分发挥桂林市科教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，明确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（桂林）建设路径与保障措施，自治区科技厅牵头编制《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（桂林）建设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现将《方案》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起草背景
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，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。桂林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科教基地，拥有较为丰富的高校、科研院所资源以及一定的产业基础，但也面临科技成果转化不够顺畅、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不够紧密、高层次人才吸引力有待增强等挑战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广西的决策部署，有必要在桂林市布局建设科创先行试验区，通过体制机制创新、资源优化配置和政策先行先试，探索一条符合广西实际、具有桂林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，为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示范引领和有力支撑。
《方案》的制定，旨在明确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（桂林）建设的总体要求、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，系统部署各项先行先试举措，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集聚、科技成果加速转化、科技企业蓬勃发展、创新生态持续优化，将桂林市打造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高地。
二、起草依据
（一）国家有关政策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2.《科技部等六部委印发〈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国科发区〔2021〕31号）。
（二）自治区有关政策
1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2.《广西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（桂政办发〔2025〕44号）；
3.《关于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的若干措施》（桂政办发〔2025〕42号）；
4.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支持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发〔2022〕29号）。
（三）区外有关政策
1.《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6年）》（晋发〔2023〕28号）；
2.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技术创新中心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43号）；
3.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办发〔2021〕47号）；
4.《太原市贯彻落实〈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6年）〉实施方案》（并发〔2024〕3号）。
三、文件框架及主要内容
《方案》分为总体要求、重点任务、保障措施三部分，共设置5大行动19项具体任务，形成“目标—路径—保障”的完整体系。
（一）总体要求
提出建设的指导思想、战略路径和发展目标。强调以打造高能级科创园区为引领，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线，构建“北上广研发+广西集成+东盟应用”的科技创新路径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。明确了到2030年在创新能力、产业成效、创新生态等方面的具体量化目标。
（二）重点任务
围绕五大先行突破行动部署了19项具体任务。
1. 实施高能级科创园区建设先行突破行动。优化“核心引领、协同赋能”的科创园区布局，增强园区创新发展动能，统筹多种形式资金，构建全链条孵化体系等。
2.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集聚先行突破行动。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高地、布局跨域科创飞地、聚焦优质成果集聚转化、释放“央字号”院所创新势能、建设“校友归巢”创业生态、建设校企合作“创新港”、深化面向东盟科技合作等。
3. 实施壮大科技企业先行突破行动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、培育企业新增长曲线、强化科技金融支撑等。
4. 实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先行突破行动。建设概念验证中心、提升中试平台服务能力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等。
5. 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先行突破行动。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、建设桂林科技服务集团、建立健全容错免责机制等。
（三）保障措施
建立试验区建设统筹协调机制，协调解决试验区建设的重大问题。强化资金保障，形成“自治区统筹、部门联动、桂林落实、社会参与”的工作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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